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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
 

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

关于编辑出版《高校应急管理 信息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》

论文集的通知 
 

各高等院校，有关单位： 

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责任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，我省

各高校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厚植优势，利用信息技术的资源平

台，迅速行动、积极部署，多措并举采取信息化服务，保障战“疫”

应急时期师生的生命安全。 

为总结宣传各高等院校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防控疫情典型做

法和经验，探索如何进一步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应对在特殊时期

学校的应急管理服务及教育教学工作。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

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《高校应急管理 信息化建设的

探索与实践》论文集，现广泛征集理论思考和探索实践类文章，

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、征集对象 

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各理事、会员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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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内各高校信息化部门及工作人员，此次疫情中为我省高校

提供应急服务的信息化企业。 

二、论文主题 

1.疫情下的教育新思考，如何打造智能化校园新生态，如何

充分利用大数据应“急”攻关； 

2.此次新冠肺炎疫情，为高校教育信息化建设带来了哪些契

机和挑战，该如何把握契机，应对挑战； 

3.高校在疫情防控时期，利用信息技术战“疫”的创新举措、

经验及成效；包括“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”线上教学、“远程

办公”信息化支持、学生在线服务保障等； 

4.如何充分利用在线教育技术，以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深

度融合平稳融入“互联网+课程”，对线上教学的思考与建议； 

5.结合当前高校信息化建设内容，网络安全严峻形势，构建

信息化快速响应机制、网络安全保障与应急行动，分析新时代高

校信息化建设的方向； 

6.针对疫情防控，企业积极进行研发的疫情信息监控查询系

统、便捷信息报送微应用等应急管理信息化技术方案和实际应

用。 

三、征集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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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院校要负责对本校报送的论文进行组织、筛选、审核，择

优推荐，企业推荐的论文内容务必围绕主题。推荐的论文须加盖

单位公章,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统一送至教育信息化专委会秘

书处（成都市陕西街 26 号），电子版发送至：358594358@qq.com。

教育信息化专委会将成立编委会，组织专家对各学校、单位提交

的论文进行审定，择优录用交由省级出版社正式编辑出版。正式

出版前，将选择部分文章在四川教育网（www.scedu.net）上发

布。 

联系人：李垚秋，电话：18408269208。 

 

附件：《高校应急管理 信息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》编写要求 

 

 

 

 

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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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《高校应急管理 信息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》编写要求 

 

1.按照论文主题内容及角度，真实反映本校在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中采取有效的信息技术手段，为学校日常管理、人才培养及

服务社会等方面的做法、经验和思考。也可以围绕高校信息化应

急管理，自选主题写作。字数5000字左右。 

2.论文内容包含：题名、作者署名、作者工作单位、摘要、

关键词、作者简介、正文、参考文献或者注释。 

3.题名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，必要时可加副标题。 

4.论文作者署名顺序应按对论文所作贡献大小排序于文题

下，作者之下提行注明作者单位全称和邮政编码；作者署名原则

上署真名。 

5. 摘要一般为100-300字，以第三人称将文章的主要观点或

内容提炼、概括出来，避免使用“本文指出”、“本人认为”等

表述。 

6.关键词是能反映文章主要内容的词或词组，一般以 3～5

个为宜，之间用分号隔开。 

7.内容记述详实、准确、可公开，并按专题分成条目，突出

亮点。能使用数据或图表的尽量使用数据或图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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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行文要规范，一律采用现代语体文。应采用第三人称叙述，

不作主观评价。文字要简洁、精练、流畅，不使用夸张、感叹等

修辞手法，避免夹杂不规范的口头语，切忌空话、套话或带有宣

传色彩的语言，也不宜使用论证性的语言。单位名称、项目名称

等专用词需标明全称和简称，且使用要规范、统一。 

9.正文各层次标题序号用一、（一）、1……划分。 

10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

（GB/T 7714-2005）》、《中国学术期刊（光盘版）检索与评

价数据规范(2006 版)》，参考文献采用“顺序编码”制，列于

文末。文中引文处的序号（上标）与文后参考文献的序号须对应，

用方括号“[ ]”标示。所引文献中的页码写在文后参考文献出

版年份之后；同一参考文献被多次引用时，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

用的文献序号，并在序号的“[ ]”外标注引文页码，文后参考

文献不再标注页码。 

11.注释主要包括释义性注释和引文注释，应集中列于文末

的参考文献之前，同时也必须在正文中用圈码符号（按上标处理，

如“①”）标示。释义性注释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

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；引文注释包括各种不宜列入参考文献的引

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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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文中的外文人名、外文机构名应同时有中文翻译及外文

原文。 

13.请仔细核对文中表格中的数据，并注明数据来源。 

14.编辑人员有对来稿作文字技术性修改、删节等必要的编

辑处理权，作者若不允许，请在来稿中说明。 

15.所有论文均不收版面费，无稿酬。 

16.论文严禁抄袭、剽窃，否则作者自负其责。 

17.论文正标题用 “三号”“宋体”“加粗”，副标题用 “四

号”“宋体”，作者名用“四号”“仿宋_GB2312” “加粗”，

作者单位用“五号”“宋体”。正文一律用“五号”“宋体”“单

倍行距”。论文须同时提交电子文档和纸质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